標準化之正確做法

我們觀察發現：大多數企業常是為訂標準而訂標準，一則流於僵化，一則流於形式；致照標準做縛手縛腳，動輒得咎；或標準束之高閣，各自為政。
如果所有事項都訂成標準，所有人都照做，又何須主管？設主管目的之一乃是彌補標準之不足。因此，凡已穩定、無問題之例行事項訂成標準；餘授權主管依職掌彈性應變處理。
我們以為，標準化的精神在：八分標準，二分彈性；既不流於亂而失控，亦保留因應需求及變化調整的彈性。
某日，到一常去之企業找總經理，櫃檯要求登記換證，乃有如下對話：
「我跟總經理是老朋友，你也認識我，為何以前都不必？」
「沒辦法，公司規定本月一日起任何外人都須登記。」
「請問若是總統來要不要登記？」
「那當然不一樣！」
「那還有誰可以例外？」
「？？？？？？」
十多年前，為一五星級飯店授課，竟發現廁所有異味及污漬，乃向副總反映，對話如下：
「副總，您知道一樓大堂的廁所沒清潔嗎？」
「當然知道！我已交代經理務必改善。」招手要經理過來。
「×經理，廁所問題跟你說了多少遍，為何還沒改好？」
「報告副總，我早就命令○課長限期改善，也都有照做。」
「你找○課長來，一齊去看看。」
課長拿起廁所門後掛著的卡片申明：
「我嚴格要求清潔工每十五分鐘打掃一次，你們看都有依規定簽名，而且，我都有檢查……」
「那為何廁所仍然髒臭？」
「報告長官，大堂客人較雜不易管理，明明清潔好一下子就被弄髒。」
「＃﹪＆◎￡÷＊※、、、、！」
前述例子「外人一律登記」何妨加註「孰識者經通報確認即接待」，因為目的是管制閒雜人等；「每十五分鐘打掃一次並簽名」不如「發現髒臭即罰扣」，要達到清潔的結果而非形式。
我們也可運用大同小異原則：大同部分標準化放諸天下皆準，小異部分保留彈性能因地、時、人而制宜；在求同容異的精神下，真正發揮出標準化的功效。
